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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渝卫发〔2018〕70号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市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

设置规划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，万盛经开区卫

生计生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：

《重庆市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8 年 11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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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“十三五”医疗机构设置规划

为适应重庆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，进一步优化卫生资

源配置，有效提高服务可及性、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，实现人人

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全

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（2015—2020 年）》《医疗机构设

置规划指导原则（2016—2020 年）》《重庆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

规划（2015—2020 年）》《重庆市卫生计生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全市实际，制定本《规划》。

一、《规划》背景

（一）基本现状。

2015 年全市常住人口 3016.55 万人，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

占 12.17％，城镇化率为 60.9%。全市 GDP15717.27 亿元，城镇

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239 元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

入 10505 元。全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76.7 岁，孕产妇死亡率

15.3/10 万，婴儿死亡率 6.9‰，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全市前 5

位死因依次为：恶性肿瘤、心脏病、呼吸系统疾病、脑血管病、

伤害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，

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，实现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协调发展，

有效提高了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。2015 年底，全市共有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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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 19657 所，其中医院 631 个（按照性质分，公立医院 257

个，民营医院 374 个；按照类别分，综合医院 439 个，中医医院

56 个，中西医结合医院 12 个，各类专科医院 121 个，护理院 3

个）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8986 个（乡镇卫生院 937 个，社区卫

生服务机构 500 个，村卫生室 11280 个，门诊部、门诊和个体

诊所等其他 6269 个），妇幼保健院 40 个。全市医疗机构编制床

位 15.62 万张。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 5.18

张、执业（助理）医师 2.02 名、注册护士 2.32 名。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
虽然全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日益完善，但与全市卫生健康事

业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。

一是部分专科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。相对于综合医院，专

科医院发展较慢。儿科、老年康复、精神卫生、肿瘤等专科相对

薄弱。截至 2015 年末，本市专科医院占比仅为 19.18%，但病床

使用率高达 89.69%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，累积生育需求集中

释放，本市儿童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95.44%，儿科医生数量总体不

足。2015 年全市 60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达到 21.01%，常住

人口老年抚养比为 20.14%，但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滞后，专

业养老机构缺乏，供需矛盾较为严重。精神病专科和肿瘤专科医

院病床使用率分别高达 96.11%、119.35%，精神卫生、肿瘤专科

机构发展缓慢，医疗资源配置仍然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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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患者就医流向不合理。2015 年，全市医院医师人均每

日担负诊疗 7.6 人次，每日担负 3.2 住院床日。随着人们对优质

医疗资源需求的提升，就医流向主要倾向于区县及以上医院，此

类医院负荷过重，过度承担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职能，医疗服

务体系整体效率降低。

三是社会办医质量有待提升。2015 年，本市社会办医疗卫

生机构 9560 个，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的 48.27%，但普遍规模

小，专技人员流动性大，队伍不稳定现象突出，服务质量有待提

高，市场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待加强，社会办医疗机

构与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的协同发展仍显不足，难以满足多层次

的医疗服务需求。

四是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，供给能力不足。随着城

镇化的进程加快，城市建设中社区卫生服务配套不足，社区卫生

服务机构和人员比较缺乏，难以适应基层卫生服务要求。截至

2017 年底，城市每千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技术

人员仅 0.44 人，拥有床位 0.45 张，与农村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卫

生技术人员 2.44 人和 3.61 张床位比较有较大差距。

二、《规划》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创新、

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落实健康中国建设战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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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。以结构调整和提高资源

配置效率为主线，以公平可及、群众受益为立足点，加强医疗资

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转变服务模式，增强服务能力，加强系统

功能整合、分工协作和多元合作，促进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完善，

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安全、有效、方便、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，

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1. 坚持需求导向，优化资源配置。按照供给侧改革的要求，

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的基础上，满足人民群众持续

增长的多样化、差异化、个性化健康需求，适度有序发展、强化

薄弱环节，科学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、规模、

功能及布局。

2. 坚持公平可及，促进协调发展。注重卫生资源配置科学

性与协调性，公平与效率的统一，充分发挥现有医疗资源效率，

降低医疗成本，科学合理配置新增医疗资源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

享受到“安全、有效、方便、价廉”的医疗卫生服务。

3. 坚持分类管理，落实分级诊疗。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

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，统筹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数量、结构、

层级与分布，分类制订配置标准，分层分类构建覆盖城乡的医疗

服务体系。按分级管理原则，落实各级政府责任，保障《规划》

有效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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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坚持政府主导，支持社会参与。强化政府确保基本医疗

和公共卫生服务，认真落实在制度建设、政策制定及监管等方面

的职责，保障公立医院在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。充分

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，激发社会活力，不断增加健康服

务供给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。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

到 2020 年，建立结构合理、覆盖城乡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

平相适应的，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，公平可及、便捷高效、优

质安全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。

三、《规划》任务

（一）总体医疗资源配置。

1. 公立医院。

（1）配置标准。市级设置 8所综合医院（重医附一院、重医

附二院、市人民医院、重医附属永川医院、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、

市急救医疗中心、市职业病防治院、市十三人民医院），设置 1

所中医综合医院（市中医院），设置 6所市办专科（或以特色专

科为主的）医院（重医附属儿童医院、重医附属口腔医院、重医

附属康复医院、市肿瘤医院、市精神卫生中心、市公共卫生医疗

救治中心）、设置 1所市办妇幼保健院（市妇幼保健院），形成

功能齐全的市办医疗服务体系。陆军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按有关

要求设置。每个区县（自治县）原则上由政府举办 1所综合医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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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所中医类医院（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、民族医院等）、1所妇

幼保健院和 1所精神卫生专业机构。

（2）床位设置。每千常住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 3.4张（含妇

幼保健院床位）。其中，区县办医院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 2.45

张，市办医院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 0.8张，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

位等举办的其他公立医院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缩减至 0.15张。

每千常住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超过 3.4张的区县（自治县），不

得扩大公立医院规模，鼓励对存量资源进行优化调整。中医类医

院床位数可按照每千人常住人口不低于 0.56张配置。同时，可

按 15%的公立医院床位比例设置公立专科医院床位。

2. 社会办医院。

（1）配置标准。放宽服务领域要求，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

禁入的领域，都向社会力量开放。对社会力量举办三级以上综合

医院、二级以上专科医院、中医医疗机构、康复医院、护理院和

符合资质的医师举办诊所不设限制，其余机构按照《规划》设置。

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提供较高水平的专科、个性化医疗服务的医疗

机构，优先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儿童、肿瘤、精神卫生、康复、中

医、养老、护理、健康体检和医学检验等新兴和急需的健康服务

机构。支持社会力量在农村、边远地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城市新区

等医疗卫生资源相对薄弱的地方举办医疗机构。优先支持举办非

营利性医疗机构。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、规模化方向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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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。

（2）床位设置。到 2020年，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 1.55

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，促进社会办医院成规模、上

水平发展，加快形成公立医院与社会办医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格

局。

3.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

（1）配置标准。到 2020年，每个乡镇办好 1所由政府主办

的标准化乡镇卫生院，每个街道范围或每 3万—10万居民区域

规划办好 1所由政府主办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弥补城乡

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不齐全。开展乡镇卫生院等级评审，到 2020

年，5%左右的乡镇卫生院达到甲级卫生院标准。城市一级和部

分二级公立医院可以根据需要，通过结构和功能改造转为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。每个行政村应当设置 1个村卫生室，服务范围以步

行 30分钟能到达为宜，在人口聚居较多的撤并村应设立卫生室；

城市每 5000至 10000人可以设立 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，服务范

围以步行 30分钟能到达为宜。

（2）床位设置。按照所承担的基本任务和功能合理确定基层

医疗卫生机构床位规模，重在提升服务质量，提高使用效率。到

2020年，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1.7张，重

点加大护理、康复病床的设置力度。

（二）区域医疗资源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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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根据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、每千人口执业

（助理）医师数、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等数据，评估区域内医疗

资源水平。

对于资源富集区，坚持“优化结构、提升内涵”的发展策略，

应以调整医疗资源功能为主，重点发展儿科、养老、肿瘤、精神

卫生等紧缺资源。对于资源充足区，坚持“高端承接，合理布局”

的发展策略，严控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，鼓励现有医疗机构转型

发展特色专科医院。对于资源适度区，坚持“夯实基础，保障基

本”的策略，结合区域实际情况，加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和

综合救治能力，在区域内形成完善的医疗救治体系。对于资源短

缺区，按照“适度增量、满足需求”的发展策略，适当增加或改

建医疗机构，加强综合医院等各类医疗资源配置，提升综合医疗

服务能力。对于资源匮乏区，按照“大力发展、均衡布局”的发

展战略，支持区域紧缺资源医疗机构的建设，促进各类医疗卫生

机构均衡发展，保证居民基本卫生服务需求。

（三）部分新型医疗机构设置。

1. 医学检验实验室、医学影像诊断中心、病理诊断中心、

安宁疗护中心。根据区县常住人口标准，原则上各区县规划设置

1-3 个。

2. 血液透析中心。按照年发病率 0.328/万人，计算出至 2020

年的各区县血透病人数，根据各区县现有血液透析机数量，测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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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至 2020 年各区县的血液透析机差额数，按照每个血液透析中

心平均 15 台透析机规划设置，同时结合考虑区县自身建设需求。

3. 鼓励按需设置医疗消毒供应中心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将《规

划》内容纳入工作目标，制定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《医疗机构设

置规划》的落实。要按照分级规划的原则合理优化调整卫生资源，

市卫生健康委通过制定和实施本《规划》，确定本市卫生资源配

置水平和调整原则。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依据本《规划》

中资源配置标准，按属地化原则，对辖区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医疗

机构的设置进行统筹规划，对区域内卫生资源要素的规划、审批、

调整、监督和评价依法进行管理，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。加强部

门联动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强对相关政策保障的协调落实，保

障《规划》的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完善配套政策。

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。明确政府在提供

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，落实公立医院政府投入

政策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，按照分类指导原则，对资源短缺的儿

科、老年护理、肿瘤专科、精神卫生等专科予以政策倾斜，逐步

形成职责明确、分级负担、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政府卫生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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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机制。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，落实鼓励社会办医的各项优惠

政策措施，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，形成投入主

体多元化、投入方式多样化的办医格局。

（三）强化规划引导约束作用。

按照严格控制床位增量、科学盘整现有存量的原则，采取多

种措施推动公立医院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调整。制定不同级别、不

同类别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标准，通过行政管理、财政投入、绩效

考核、医保支付等激励约束措施，引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落实功

能定位。完善公立医院床位核定程序，严控公立医院床位规模不

合理扩张，建立以病种结构、服务辐射范围、功能任务完成情况、

人才培养、工作效率为核心的公立医院床位调控机制。及时公开

医疗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，定期发布区域医疗机构设

置目录指南。医疗机构设置按照《规划》实施，新增各类医疗资

源应提供论证报告，以证明符合《规划》的要求。对不符合医疗

机构基本标准、不具备相应医疗服务能力、不能满足基本医疗质

量和医疗安全要求的医疗机构，建立退出机制。

（四）建立监督评价机制。

强化实施监督和评价，将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的落实工作纳入

区域卫生规划实施的监督评价体系，健全完善监督评估工作机

制，组织开展《规划》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，及时发现、协调、

解决《规划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。评价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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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和行政手段规范、管理和保障《规划》的有效实施，确保《规

划》实施和推进。《规划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应根据阶段

评估情况对《规划》进行动态调整，实现本市医疗卫生资源有序

发展、合理配置、结构优化。

附件：重庆市“十三五”社会办医疗机构规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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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“十三五”社会办医疗机构规划表

区县

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安宁疗护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
医学影像诊断中

心
血液透析中心 病理诊断中心 其他医疗机构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万州区 34 3 37 10 2 12 0 2 2 0 2 2 0 2 2 0 0 0 0 2 2 1 0 1

黔江区 5 1 6 2 2 4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

涪陵区 6 1 7 4 4 8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4 2 6

渝中区 7 5 12 9 10 19 0 2 2 0 2 2 0 2 2 0 4 4 0 1 1 2 10 12

大渡口区 16 7 23 1 6 7 0 1 1 1 12 13 0 1 1 0 0 0 0 1 1 0 0 0

江北区 18 11 29 5 14 19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2 6 8

沙坪坝区 20 5 25 1 1 2 0 3 3 0 2 2 0 2 2 0 6 6 0 2 2 0 10 10

九龙坡区 40 3 43 4 2 6 0 1 1 1 4 5 0 2 2 0 6 6 0 1 1 0 4 4

南岸区 15 4 19 2 1 3 0 3 3 0 2 2 0 1 1 0 6 6 0 1 1 0 5 5

北碚区 4 2 6 0 0 0 0 3 3 0 3 3 0 1 1 0 4 4 0 1 1 6 1 7

渝北区 43 3 46 8 6 14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0 0 0

巴南区 10 7 17 3 4 7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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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

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安宁疗护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
医学影像诊断中

心
血液透析中心 病理诊断中心 其他医疗机构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长寿区 15 3 18 1 5 6 0 1 1 0 1 1 0 1 1 0 3 3 0 1 1 3 10 13

江津区 6 14 20 3 6 9 0 2 2 0 2 2 0 2 2 0 1 1 0 2 2 0 0 0

合川区 9 5 14 4 1 5 0 2 2 0 2 2 0 2 2 0 1 1 0 2 2 21 0 21

永川区 10 4 14 7 7 14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0 2 2 1 2 3

南川区 9 3 12 0 10 10 0 3 3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0 5 5

綦江区 16 0 16 4 0 4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2 0 2

大足区 2 6 8 0 9 9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1 4 5

璧山区 8 2 10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铜梁区 6 0 6 0 3 3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潼南区 7 1 8 1 1 2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36 0 36

荣昌区 9 2 11 0 3 3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3 0 3

开州区 5 4 9 4 6 10 0 2 2 0 2 2 0 2 2 0 1 1 0 2 2 0 0 0

梁平区 4 4 8 1 3 4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3 3

武隆区 4 4 8 2 1 3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城口县 1 0 1 0 0 0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4 4

丰都县 6 4 10 2 5 7 0 1 1 0 1 1 0 1 1 0 2 2 0 1 1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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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

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安宁疗护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
医学影像诊断中

心
血液透析中心 病理诊断中心 其他医疗机构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2015

年
新增

2020

年

垫江县 4 1 5 1 1 2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30 0 30

忠县 6 2 8 1 3 4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云阳县 3 3 6 2 9 1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5 5

奉节县 8 2 10 3 3 6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0 3 3

巫山县 7 1 8 0 0 0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6 0 6

巫溪县 8 0 8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0 0 0

石柱县 2 2 4 0 4 4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秀山县 6 0 6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0 2 2 0 1 1 1 2 3

酉阳县 8 3 11 1 2 3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0 0 0

彭水县 5 1 6 1 0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0 0

两江新区 0 10 10 0 5 5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1 1 0 3 3

万盛经开区 0 1 1 0 2 2 0 1 1 0 1 1 0 1 1 0 0 0 0 1 1 12 10 22

合计 392 134 526 88 144 232 0 59 59 2 66 68 0 50 50 0 59 59 0 48 48 131 90 221

注：1.根据《重庆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社会力量举办三级以上综合医院、二级以上专科医院、中医医疗机构、
康复医院、护理院和符合资质的医师举办诊所不受规划限制。这几类医疗机构不在本表规划范围内。2.本表新增数据为 2016年
-2020年规划新增医疗机构数，包含了 2016年至今已新设置的医疗机构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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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卫生健康委。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1月 19日印发


	    一、《规划》背景
	    二、《规划》目标
	    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	  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	    （三）主要目标。
	    三、《规划》任务
	    （一）总体医疗资源配置。
	    1. 公立医院。
	    （二）区域医疗资源配置。
	    （三）强化规划引导约束作用。

